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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國立臺東大學依據「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訂定「國立臺

東大學師資生公費生（乙案）甄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二、申請資格 

凡符合教育部核定之該當學年度公告之公費生師資類科及其條件者，均可報名參加甄選。 

三、錄取名額 

依據教育部核定之該當學年公費生類科名額。 

四、甄選方式及標準 

(一)初選：本校師資生(含師培學系、教育學程)參與甄選前須同時符合以下資格： 

    1.歷年每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達80分以上。 

    2.操行成績每學期達80分以上，並不得有任何記過以上處分。 

    3.原住民籍師資生不受第1款學業成績之限制。 

    4.具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不限族別。 

(二)複選：評分標準依各負責培育學系訂定如下： 

    1.歷年學科成績佔百分之十。 

    2.書面審查資料佔百分之十。 

    3.筆試佔百分之五十。 

    4.面試及教學演示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五、甄選時間及方式 

由各負責培育學系制定簡章辦理甄選。 

(一)於領授獎學金開始之學年度八月前完成甄選。 

(二)檢附以下資料： 

    1.申請表。 

    2.歷年學業成績單。 

    3.書面資料：由各學系訂定。 

(三)面試或教學演示，由各學系公告辦理。 

(四)甄選結果由各學系及師培中心公告後，送教務處備查。 

六、公費生權利義務 

經甄選成為公費生者，其權利與義務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等相關

法規辦理。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理。 

八、本作業要點經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